


的或超出申诉期限的，学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。

处理、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未告知学生申诉期限的，申诉期限

自学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之日起计算，但最长不

得超过 6 个月。

（二）申诉要以书面形式，写明申诉的理由及合理要求，并提

供新的证据，直接送达申诉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三）在申诉委员会未作出申诉复查决定前，学生可以撤回申

诉。要求撤回申诉的，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。申诉委员会办公室在

接到关于撤回申诉的申请书后，决定是否同意其撤回申诉。申诉一

经撤回，就同一事实不得再提起申诉。

第八条 学生提出申诉时，应当向申诉委员会办公室递交申诉

书，并附上学校作出的处理或处分决定书。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事

项：

（一）申诉人的姓名、所在学院、班级、联系方式、通信地址

及其他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申诉的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；

（三）证据和证据来源；

（四）提出申诉的日期；

（五）申诉人或其代理人签名或盖章。

第九条 申诉委员会办公室接到申诉书后，应当立即对申诉人

的资格和申诉条件进行审查，并做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对于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进行登记；

（二）对于不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，告知申诉人具体原因；

（三）对于申诉书未按照本办法第九条所列事项书写或者提供

内容有缺失的，要求其重新提交申诉书，限期（3 日）补齐。申诉人

补齐材料之日为申诉受理之日。申诉人未按期补齐的，视为自动撤

回申诉。





第十四条 在申诉期内，不停止原处理或处分决定的执行。如

申诉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辽宁科技大学学籍的各类学生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申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